玉 溪 市 公 安 局
玉公函〔2021〕77号

对玉溪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第0281号建议的

答复（续办）

张波代表： 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对万和家园周边道路、红龙线道路安全设施设置的建议》（第0281号）交由我局续办，现答复如下：
针对“红龙线道路”安全设施设置的建议。红龙线新建改造工程系玉溪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的建设项目，由中铁十七局承建，自试通车以来，为周边群众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。但是，由于项目还没有完工，道路交通安全设施还不完善，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。为此，玉溪公安交警部门曾在2020年期间多次与玉溪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中铁十七局实地调研，并提出完善沿线交通信号灯、标线、标志牌、进出村口等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建议，建设方已同意。但因疫情，完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。

今年以来，玉溪公安交警部门加强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中铁十七局的衔接，共同推进工作。目前，相关设施设备已基本安装完毕投入使用，下步工作中还将继续进行完善。

感谢您对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您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。
玉溪市公安局

2021年9月6日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汪娟，0877—2691383）

抄送：市人大选联工委，市政府办公室。
玉溪市公安局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2021年9月6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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